建设公园配套用房改造提升项目（亮化系统）澄清

各投标人，本工程澄清说明如下： 

本项目品牌推荐表在招标文件P95-96页；
本项目招标文件前附表3.1.1构成投标文件的材料增加“施工时使用材料品牌型号承诺书” ，投标文件格式部分同步增加该内容。
招标人：江阴高新区新城镇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
招标代理机构： 江苏省华厦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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